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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2022 年 10 月 18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了《吉林省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吉建联发〔2022〕48 号），按照相关要求，作以下政

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于 2021 年 8月 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住宅物业、

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
当交存专项维修资金，专项维修资金应当按照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所有人决

策、政府监督的原则进行管理，但维修资金的交存、管理监督和使用都需要进

一步细化。为健全物业管理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维护

维修资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
例》《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过程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于 2022 年 3月份开始起草《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22 年 8 月 3 日起先后向省直相关部门、各市

（州）、梅河口市、长白山管委会、部分街道和社会公众征求意见；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专家论证会并组织风险评估，经专家组讨论，认为《吉林省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内容可行，依据充分，程序合法，风险可控，一致同

意并提交会议讨论；2022 年 9 月 13日，通过厅合法性审查；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厅长办公会，讨论并通过《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2022 年 10 月 18 日，正式印发《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三、主要内容 

  《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共 42 条，主要规范物业维修资金的

交存、管理、使用和监督。主要内容：一是总则。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专项用

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业主区分所有的房屋及住宅小区内独立房屋并独立业主的，业主

应按规定交存维修资金。二是维修资金交存。业主按照房屋建筑面积交存维修



资金，首期交存的标准为房屋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 5%-8%，业主账面

维修资金不足规定的首次应交存数额 30%的，业主应当及时续交。三是维修资

金管理。城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招标方式，择优选择所在地银行

作为专户管理银行，管理部门结合银行资信状况、资金收益水平、服务效率和

质量、资金支取使用监管、为业主提供第三方服务等因素，建立专户管理银行

考评退出机制，按年进行考核测评。对于考核测评不合格的专户管理银行，应

当解除合同。四是维修资金使用。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应当经双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参与表决，过半数业主同意。未建立维修资金制度或者维修资金账户余额

不足的，由涉及范围内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承担。物业保修期满

后，发生屋顶严重渗漏、排水设施爆裂等情况，需要立即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的，由业主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提出应急使用方案，也可以由相关业主、物
业企业提出应急使用方案，经业主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同意，向物业管理部

门书面提出资金使用申请，物业管理部门应当在 2日内完成审核，维修工程竣

工验收后，维修资金使用情况需公示不少于 7 日。 


